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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一考试课表卷考试说明 化学一、考试性质 2007年北京市高

级中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，是以合格初中毕业生为对象的具

有选拔性质的考试。考试的指导思想是：有助于高级中等学

校的招生录取工作，有助于进一步促进初中教学质量的提高

，有助于课程改革的实施和中学素质教育的全面推进。考试

应具有较高的信度、效度、必要的区分度和适当的难度。二

、考试范围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订的《全日制义务教

育化学课程标准（实验稿）》为依据，兼顾人民教育出版社

编写、出版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《化学》和北京

教育科学研究院、北京出版社合编、出版的北京市义务教育

课程改革实验教材《化学》的主要内容。三、考试内容和目

标 （一）考试目标 1.知识与技能 目标层次中的“★”、“★

★”、“★★★”分别表示认知性学习的不同水平层次，由

低到高可分为“知道”、“认识”、“理解、应用”三个层

次，较高层次包括较低层次的要求。各层次的具体含义是： 

（1）知道层次（★） 能够记住所学的化学知识。以下词语

是对这一层次考试目标的描述：“知道”、“记住”、“说

出”、“列举”、“找到”等。 （2）认识层次（★★） 对

所学的化学知识要点，能正确辨识和直接使用；能够根据提

供的材料识别是什么；能够领会所学化学概念和原理的基本

含义及适用条件。以下词语是对这一层次考试目标的描述：

“认识”、“了解”、“看懂”、“识别”、“能表示”等



。 （3）理解、应用层次（★★★） 能够通过阅读、观察、

实验等方法获取信息；能够运用所学化学知识解释和说明有

关化学现象和问题，能用化学用语进行表述。以下词语是对

这一层次考试目标的描述：“理解”、“解释”、“说明”

、“区分”、“判断”等。 2.过程与方法 初中化学升学考试

中涉及的过程与方法的目标主要体现在对能力的要求上。能

力要求是以初中化学知识和技能为载体，既考查学生的观察

能力、实验能力、思维能力和自学能力，又考查学生的科学

探究能力。 3.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（1）能用“世界是物质的”

、“物质是变化的”等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解释和说明常见的

化学问题。 （2）能用珍惜资源、爱护环境和合理使用化学

物质的观念，认识与化学有关的社会问题。 （3）认识化学

对改善个人生活（营养、健康）和促进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

。 （4）在探究活动中，勤于思考、严谨求实、勇于创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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